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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302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承辦人：錢玉鈴
電話：06-2991111#6795
傳真：6326347
電子信箱：effiechien@mail.tainan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佳里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府農漁字第11415587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558749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臺南市政府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專案計畫審

查會設置要點」第三點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臺南市政府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專案計

畫審查會設置要點」第三點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法制處、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、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臺南市各
區公所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主計處(含附件)、臺南市
政府人事處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